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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7 证券简称：*ST宏盛 公告编号：临2017-035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7】0439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从持续经营能力、行业信息披露有效性、财务信息披露规范性等方面进一

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 538.94 万元，净利润 331.03 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0.43万元。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较小，主营业务持续亏

损，持续经营能力存疑。公司股票因为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请公司对下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1.年报披露，为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在 2016年 9月 30日实施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出售莱茵达租赁 45%股权，现金收购旭恒置业 70%股权，主

营业务由融资租赁业务变更为房屋租赁业务。公司 10-12月的营业收入来源于新

置入的子公司旭恒置业，经营租赁收入为 153.42 万元。若 2017年营业收入仍低

于 1000 万元，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请公司结合新置入业务的经营发展情

况、公司股票面临暂停上市风险等问题，说明上述重组是否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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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报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 100%，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100%。其中，公司下属子公司旭恒置业仅有美廉美连锁一

名客户，租赁业务收入占旭恒置业收入的 100%，公司存在对单一客户重大依赖

的风险。请公司补充披露美廉美连锁基本情况，以及旭恒置业与美廉美连锁之间

经营租赁合同的重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金额、期限、损益及确定依据、对公司

的影响等，并说明公司应对单一客户重大依赖风险的具体措施。 

3.年报披露，旭恒置业计划开展物业服务、房地产服务等业务，进一步拓展

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请公司补充披露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为物业出租是否具

有可持续性，并说明公司对业务转型的后续计划，充分披露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的

风险，说明公司是否采取措施消除上述风险及具体措施。 

4.鉴于公司存在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对单一客户重大依赖等问题，请公

司向投资者充分揭示主业经营规模较小、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单一客户重

大依赖等风险。 

二、关于行业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5.年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有房屋租赁，下属子公司旭恒置业将其位于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沙龙邻里中心地下底商’及地下车库出租给美

廉美连锁作为商业经营及停车场使用，租金收入稳定可靠。请公司按照不同经营

业态、地区补充披露公司持有物业的数量、类型、建筑面积、可出租面积、已出

租面积、空置率及出租率、租金总额、每平方米平均租金、租赁期限等信息。 

6.年报披露，公司出租的房屋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商业活动发达、人流量大、

承租需求量大、出租率高，在所处区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请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出租的房屋所处地域的商业办公简况，并结合相同区域可比商业租金情况，

说明公司出租房屋的市场竞争力。 

三、关于财务信息披露的规范性 

7.公司年报披露的 2016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合计超过 1000万元，超过了全年的 538.94 万元，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521.2

万元。结合公司 2017 年 2月 21日对上交所问询函回复情况，公司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包含了年末无法被确认的收入。公司年报披露的季度财务数据同公司实际季

度经营状况存在一定差异。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 2016 年前三季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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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划分为营业收入的原因，是否涉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的情

况，并补充披露利息收入调减后公司 2016 年各季度财务主要数据，以真实反映

公司分季度经营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初账面余额 2563.88万元，坏账准备 317.49

万元，期末账面余额 4400.00 元，本年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78340.3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本年其他应收款项目变动情况及坏账准备计提计算过程，

说明本年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为负的原因及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披露，公司对莱茵达租赁前期形成商誉 647.23万元，并于 2014年计

提全额减值准备。报告期内出售所持莱茵达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751.10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莱茵达租赁最近 3 年的财务及经营情况，说明公司 2014 年对莱

茵达租赁商誉计提全额减值准备的原因及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1575.37 万元，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发生 3387.90 万元、2924.29 万元。请公司结合各报告期资产变动状况，

补充披露本期发生坏账损失的具体项目及计算过程，以及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少于 2014 年和 2015 年报告期的原因及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公司 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合计 1081.46万元，超过公

司全年营业收入总额。请公司说明相关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在发生时，是否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予以披露，并于 2017年 4月 26日之前，就上

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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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1日 

 


